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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私立學校法及  

修平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規定，訂定「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技大學校

長遴選及解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校長任期屆滿 6個月前，經董事會同意者得連任。不擬或未獲連任時，於任

期屆滿 6個月前，由董事會聘請 11 人為委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遴委會)，負責校長候選人遴選有關事宜。 

第 三 條  遴委會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並由董事會就委員中遴聘 1人為召集人，推動

校長遴選工作事宜。 

一、教師代表 6人。 

二、行政人員代表 1人。 

三、校友代表 1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 1人。 

五、董事 2人。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以上。 

第 四 條  遴委會委員為無給職，但得支領出席費。經費由本校編列預算支應。 

第 五 條  遴委會委員被推薦且同意為校長候選人時，應即辭卸遴委會委員職務，其遺

缺由董事會依第三條規定之名額另行聘請遞補。 

第 六 條  遴委會組成後，應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 

一、接受本校教職員、校友會、學術團體及董事會推薦。 

二、每位推薦人以推薦 1人為限。 

委員應就學校發展方向、各界所推薦之候選人條件等，廣為了解，以供遴

選時參考。 

第 七 條  校長候選人除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十條規定資格外，另應具有下列各     

項條件： 

一、公認之學術成就與聲望。 

二、卓越之辦學理念及行政領導能力。 

三、處事公正，並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利益團體。就任校長期間不

得兼任前述機關團體職務，已任兼前述機關團體職務者，須書面承諾

於應聘校長前辭去兼職。 

第 八 條  各界推薦校長人選，應先徵求被推薦人同意，並提供下列資料供遴委會審查。 



 一、基本資料。 

 二、學經歷。 

 三、著作及學術獎勵。 

 四、服務及貢獻。 

 五、自述（教育理念及抱負、其他）。 

第 九 條  遴委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候選人，列席會議備詢。 

第 十 條  遴委會決定推薦候選人時，應有全體委員 2/3 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 2/3

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一條  遴委會應推薦新任校長候選人 2至 3人，送經董事會圈選 1人，報請教育部

核准後聘任之。如董事會未能同意所提之候選人時，遴委會應再行推薦新候

選人選。 

第十二條  現任校長請辭獲准或出缺時，董事會得提前依本辦法規定，完成新任校長遴      

選工作。 

校長出缺後之職務由副校長代理至新任校長到任為止。 

校長遴選工作應於校長出缺後 6個月內完成。 

第十三條  校長如因案經被提起公訴者，於判決確定前董事會應立即停聘，校長一職責

由副校長暫代。校長經判決確定有罪或嚴重違反教育法令或有損師道情節重

大者，董事會應即解聘並應於 6個月內，依本辦法完成新任校長遴選工作並

儘速陳報教育部核准。 

第十四條  遴委會委員對遴選校長作業過程及校長候選人名單應予保密。 

第十五條  遴委會若未能完成遴選任務時，董事會得再行組織遴委會。原遴選委員資格

隨新遴委會成立或新任校長到任後自然消失。 

第十六條  校長經聘任後若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予以解聘： 

一、自動辭職。 

二、利用職務上之機會，致  學校遭受不當之損害。 

三、因故意或過失，致學校權益受損。 

四、嚴重違反教育法令，或有損師道情節重大者。 

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一條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